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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預鑄率評定專業機構申請指定作業要點 

一、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指定建築物預鑄率評定專業機構（以下

簡稱評定專業機構）辦理建築物預鑄率評定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評定專業機構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各級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法人、

財團法人、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專校院。 

(二)置有大專以上畢業之專任行政人員一人以上，協助行政文書作

業之彙整。 

(三)置有土木、營建或建築等相關科系大學以上畢業之專任技術人

員一人以上，辦理申請案件書圖文件查核作業之業務。 

(四)建立本部認可之土木、結構、營建、建築等建築工程相關領域

十人以上專家學者團隊名單。 

(五)設有進行評定作業之會議場所一處以上。 

(六)設有能使評定作業資訊公開化之資訊網路環境。 

前項第四款之專家學者，不得同時受聘於二個以上評定專業機構。 

三、申請指定為評定專業機構者（以下簡稱申請者）應檢具申請書、執

行計畫書與第二點條件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各一份，向本部提出申

請。 

前項證明文件，應併檢附專家學者簽立之同意書及不得同時受聘於

其他評定專業機構之切結書。 

第一項之指定有效期限為三年。評定專業機構得於期限屆滿前六個

月內，向本部申請重新指定。 

第一項及前項申請案件有應補正事項者，應以書面通知申請者於文

到二個月內補正；未能於期限內完成補正者，得檢具說明文件申請

展延，最長不得超過二個月，並以一次為限。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

完全者，應予以退件。 

第三項申請重新指定案件有違反第七點之情事者，本部應準用前項

規定命補正。 

四、依第三點第一項檢具之執行計畫書，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專業機構之屬性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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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責人力配置說明。 

(三)十人以上之專家學者團隊名單。 

(四)評定作業流程。 

(五)評定作業時程管制方式。 

(六)可提供建築物預鑄率評定申請人之諮詢服務方式。 

(七)可提供之會議場所等硬體設備，並載明場所地點。 

(八)可提供之資訊網路環境。 

(九)評定作業收費基準（含收費項目、收費基準表、個案成本分析）。 

(十)查核作業及處理規定。 

五、本部為辦理評定專業機構之指定及第二點第一項第四款專家學者團

隊成員之認可，應邀集產官學研各界相關學者或專家組成評選小組

進行評選。 

六、申請者經評選小組評選通過後，應經本部指定並公告始得執業。 

七、評定專業機構之專任行政人員、專任技術人員及專家學者團隊成員，

應於第三點第三項所定之指定有效期限內參加本部舉辦或委託相關

機構、團體辦理之教育訓練至少一次。 

八、本部對評定專業機構之評定業務，得視實際需要不定期實施抽查及

勘查，必要時得邀集學者或專家會同辦理。 

九、評定專業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得廢止其指定： 

(一)應具備之人員或設施、設備不足，經本部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 

(二)辦理或經營之他項業務影響評定作業之公正性。 

(三)未報經本部核准，逕予變更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第

五款、第九款或第十款之執行方式。 

(四)未依規定或收費基準執行業務經查屬實。 

(五)評定不實。 

(六)接受不正當利益。 

(七)喪失執行業務能力。 

(八)其他經本部認定辦理評定相關業務違失情節重大。 

前項評定專業機構自廢止指定之日起一年內，不得重新申請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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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評定專業機構應每年將建築物預鑄率及等級之評定執行事項，函報

本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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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預鑄率申請評定作業要點 
一、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勵建築物採用預鑄工法興建，以達到減

省人力、縮短工期，提升施工品質及工地安全衛生之目的，特訂定本要

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預鑄工法：指鋼筋混凝土或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建築物之外牆、

柱、梁、樓板、樓梯及整體浴室，於工廠或工地鑄造或製造，再

於工地現場進行組裝之工法。 

(二)建築物預鑄率：指建築物於地面層以上之外牆、柱、梁、樓板、

樓梯及浴室等構件之預鑄比與各該構件權重乘積之總和。依工程

階段，分為建築物設計預鑄率及建築物完工預鑄率。 

(三)整體浴室：指具備沐浴、廁所、盥洗設備等功能，且其所有牆面、

底板及天花板均為預鑄式組合之浴室單元。 

(四)建築物預鑄率評定報告書：分為建築物設計預鑄率評定報告書及

建築物完工預鑄率評定報告書，由本部指定之建築物預鑄率評定

專業機構（以下簡稱評定專業機構）出具。 

(五)申請人：指建築物建造執照、特種建築物許可文件上登記之起造

人。 

(六)設計人：指建築物之設計建築師。 

(七)建築物預鑄率評定手冊：指本部建築研究所出版供評定建築物預

鑄率之手冊。 

(八)評定小組：指評定專業機構依建築物預鑄率評定專業機構申請指

定作業要點規定建立專家學者團隊名單，並依各申請評定案件實

際評定人數需要，由專家學者團隊成員組成之評定小組。 

三、本要點之評定對象，以建造執照登載為鋼筋混凝土構造或鋼骨鋼筋混

凝土構造之新建建築物為限。 

四、建築物預鑄率之等級如下： 

(一)一級：建築物預鑄率為百分之七十以上。 

(二)二級：建築物預鑄率為百分之四十五以上未達百分之七十。 

(三)三級：建築物預鑄率為百分之二十以上未達百分之四十五。 

前項建築物預鑄率，其計算式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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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建築物設計預鑄率評定報告書，應檢具下列文件，向評定專業機

構辦理：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登記、設立證明或身分證明等文件影本。 

(三)申請人及設計人切結書。 

(四)建造執照影本。 

(五)建築物基本圖說。 

(六)建築物預鑄工程概要表。 

(七)建築物設計預鑄率計算及書圖文件。 

(八)其他依建築物預鑄率評定手冊所列文件。 

六、評定專業機構受理第五點申請案件，應於五十日內完成評定，並出具

建築物設計預鑄率評定報告書。 

第五點申請案件有應補正文件者，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於文到三十日

內補正；申請人未能於期限內完成補正者，得檢具說明文件申請展延，

最長不得超過三十日，並以一次為限。屆期未補正或補正不完全者，

應予以退件。申請人補正及展延期間不計入評定作業期間。 

七、建築物設計預鑄率之計算與預鑄率及等級評定，應依本要點規定及建

築物預鑄率評定手冊辦理。 

八、建築物設計預鑄率評定報告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建築物設計預鑄率評定報告書編號、評定日期。 

(二)評定專業機構名稱、負責人及評定小組成員姓名、簽章。 

(三)建造執照號碼。 

(四)建築物預鑄工程設計概要表及設計圖說。 

(五)建築物設計預鑄率及等級之評定結果。 

(六)評定會議紀錄。 

(七)適用之本要點發布日、建築物預鑄率評定手冊版次。 

(八)其他相關補充資料。 

九、取得建築物設計預鑄率評定報告書之建築物，如變更設計致影響建築

物預鑄率等級者，得由申請人向評定專業機構申請重新評定。 

前項重新評定之申請，除檢具第五點之文件外，並應檢具變更差異概

要說明表及變更前後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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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稱之變更差異，指建築物變更設計後與建築物設計預鑄率評定

報告書所記載建築物預鑄工程設計概要表及設計圖說之差異。 

評定專業機構受理第一項案件之重新評定作業期間，準用第六點規定。 

第一項案件之重新評定，其建築物設計預鑄率之計算與預鑄率及等級

評定，準用第七點規定。 

十、評定專業機構受理第五點或第九點案件，於工程進行時，得邀集評定

小組成員會同申請人赴現場查核。 

十一、申請建築物完工預鑄率評定報告書，應於建築工程完工後檢具下列

文件向評定專業機構辦理：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登記、設立證明或身分證明等文件影本。 

(三)申請人及設計人切結書。 

(四)建造執照影本。 

(五)建築物基本圖說。 

(六)建築物預鑄工程概要表。 

(七)建築物完工預鑄率計算及書圖文件。 

(八)完工預鑄相關紀錄。 

(九)變更差異概要說明表。 

(十)其他依建築物預鑄率評定手冊所列文件。 

十二、評定專業機構受理第十一點申請案件之評定作業期間，準用第六點

規定，完成評定並出具建築物完工預鑄率評定報告書。 

已依第九點申請並取得重新評定之建築物設計預鑄率評定報告書案

件，應於二十五日內完成評定並出具建築物完工預鑄率評定報告書。 

十三、建築物完工預鑄率之計算與預鑄率及等級評定，應依建築物設計預

鑄率評定報告書所記載適用之本要點及建築物預鑄率評定手冊之規

定辦理。 

十四、建築物完工預鑄率評定報告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建築物完工預鑄率評定報告書編號、評定日期。 

(二)歷次取得之建築物設計預鑄率評定報告書編號、評定日期。 

(三)評定專業機構名稱、負責人及評定小組成員姓名、簽章。 

(四)建造執照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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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築物預鑄工程竣工概要表及竣工圖說。 

(六)建築物完工預鑄率及等級之評定結果。 

(七)評定會議紀錄。 

(八)適用之本要點發布日及建築物預鑄率評定手冊版次。 

(九)其他應補充事項。 

十五、建築物預鑄率評定報告書遺失或毀損時，申請人得敘明事由向評定

專業機構申請補發。 

十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評定專業機構應註銷該建築物之建築物預鑄率

評定報告書： 

(一)建造執照經直轄市、縣（市）建築主管機關廢止或撤銷。 

(二)申請文件涉及偽造文書經判決確定。 

(三)出具不實資料或證明。 

十七、建築物預鑄率評定手冊未規定事項，得由評定專業機構之評定小組

作成結論，報本部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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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建築物預鑄率之計算式 

一、建築物預鑄率 P=（0.25×PW+0.2×PC+0.35×PB+0.15×PF+0.05×PS）×100%，百分率前之

數字採四捨五入法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 

其中， 

PW（外牆預鑄比） = 
地面層以上 預鑄外牆 含屋頂預鑄女兒牆 牆體中心線於平面投影累計修正長度

地面層以上 外牆 含屋頂女兒牆 牆體中心線於平面投影總長度
，

為同一建造執照之新建建築物，其地面層以上預鑄外牆（含屋頂

預鑄女兒牆）牆體中心線於平面投影累計修正長度相對於所有外

牆（含屋頂女兒牆）牆體中心線於平面投影總長度之比例。 

PC（柱預鑄比） = 
地面層以上 預鑄柱本體中心線於樓層高度方向直線段累計長度

地面層以上 結構柱本體中心線於樓層高度方向直線段總長度
，為同一建造

執照之新建建築物，其地面層以上預鑄柱本體中心線於樓層高度

方向直線段累計長度相對於所有結構柱本體中心線於樓層高度

方向直線段總長度之比例。 

PB（梁預鑄比） = 
地面層以上 預鑄梁本體中心線於平面投影直線段累計長度

地面層以上 結構梁本體中心線於平面投影直線段總長度
，為同一建造執照

之新建建築物，其地面層以上預鑄梁本體中心線於平面投影直線

段累計長度相對於所有結構梁本體中心線於平面投影直線段總

長度之比例。 

PF（樓板預鑄比） = 
地面層以上 預鑄樓板 含預鑄陽台樓板 水平投影累計面積

地面層以上 樓板 含陽台樓板 水平投影總面積
，為同一建造執

照之新建建築物，其地面層以上預鑄樓板（含預鑄陽台樓板）水

平投影累計面積相對於所有樓板（含陽台樓板）水平投影總面積

之比例。 

PS（樓梯及浴室預鑄比） = 
地面層以上 預鑄樓梯 折數 及整體浴室 座數 累計數量

地面層以上 樓梯 折數 及浴室 座數 總數量
，為同一建

造執照之新建建築物，其地面層以上採用預鑄樓梯及整體浴室累

計數量相對於所有樓梯及浴室總數量之比例。 

二、計算建築物預鑄率時，應將同一建造執照之新建建築物同種類構件合併計入。 


